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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４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全面提升我省大米的知名度和价值，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做强，结合实际，就推进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推进大米品牌建设的重大意义
　　我省是全国粳稻主产区，水稻生产条件好，大米品质优，现阶段全省水稻年产量达６００万吨左右（商品量４００万吨左右），占东北四省区的２４％。近年来，全省稻米产业发展较快，大米加工水平和商品大米的市场竞争力逐步提高。但我省稻米的整体产业化水平与稻米产业发达省份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目前，全省持有生产许可证的大米加工企业达１２２７户，但日加工能力达到１００吨的规模以上企业不足２００户，加工企业多、经营规模小，不能形成聚集效应。同时，加工企业使用的大米品牌多达９００多个，平均每３０００吨商品大米就有一个品牌，大米品牌多、附加值低，没有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拳头产品，稻米年销售收入只占东北四省区的１８％，使我省水稻的生产优势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品质优势没有转化为效益优势。深入推进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提升我省稻米的产业化水平，对于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推进大米品牌建设，有利于引导农民进一步改善水稻种植结构、提高优质品种种植比例，提高水稻的出售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引导大米加工企业注重品牌建设，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标准化管理，发展产业化经营，提高产品品质和档次，增加企业效益；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大米特别是绿色、有机大米的消费需求，保证食品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对于推动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以“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为目标，将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做为“十二五”期间促进我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内容，全力推动实施。

　　二、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基本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做大、品牌做响”为目标，以打造吉林大米系列地理标志品牌为突破口，通过推广优良水稻品种种植，发展产业化经营，提高大米加工水平，使“好米”成为“名米”，提升吉林大米知名度和价值，丰富市场，确保食品安全。

　　（二）主要目标。

　　到２０１５年，实现以下目标：

　　１.水稻优质品种种植率明显提高。全省种植的水稻品种由目前的１４０多个减少到１００个以内，优质水稻品种种植率由目前的７０％提高到８０％。

　　２.实现资源整合、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市场竞争和发展，加快推进资源整合、资产组合、资本融合步伐，通过优胜劣汰，推进大米加工企业战略整合，培育大型骨干企业。

　　３.创立全国名优大米品牌。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自愿的原则，整合大米品牌，重点培育１２个地理标志大米品牌，并将其打造成为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吉林大米品牌。

　　４.大米附加值和销售收入明显提高。高、中档大米产销量增加到１８０万吨，平均销售价格达到６元／斤以上。全省大米销售收入由２０１１年的２４８.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５０亿元。

　　三、重点任务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用３—５年时间，在全省打造１２个区域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即：梅河大米、榆树大米、德惠大米、舒兰大米、公主岭大米、查干湖大米、万昌大米、饮马河大米、姜家店大米、辉南大米、白城大米、延边大米，在此基础上，重点培育具有吉林特色的名优大米品牌。

　　（一）加强规划指导。

　　省粮食局抓紧研究编制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规划，并组织协调全省大米品牌建设工作。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当地大米品牌建设的指导工作，按照全省大米品牌建设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各项目标任务。

　　（二）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有机水稻种植。

　　在全省主推１０个左右品质优、口感好的水稻品种，并适当增加绿色和有机水稻种植。各市（州）、县（市）要依据当地情况选择２—３个优良品种，集中连片推广种植。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对优良水稻品种种植的指导；粮食部门要做好优质水稻品种收购和销售的指导工作；种子研究和培育单位要加强适合我省优质产稻区种植的优良品种培育和推广。

　　（三）提高加工水平。
　　强化指导服务和政策扶持，做大做强一批重点企业，做优做精一批重点品牌。推进大米加工企业的整合与重组，在长春、吉林、通化、松原、白城、延边等地建设１０个水稻加工核心区。鼓励和支持大米加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工艺设备，搞好精深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加工效益。
　　（四）发展产业化经营。
　　积极推进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推动水稻产区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或水稻生产合作社，按照全省大米品牌建设规划和市场需要，进行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为大米加工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优质粮源；鼓励大米经营和加工企业建立优质水稻生产基地，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栽培技术、统一施肥、统一收购的全产业链监管，确保稻谷品质；继续推广和完善订单生产，引导农民按照企业和市场需要种植优质水稻。
　　（五）健全和完善大米地理标志使用与管理办法。
　　由省粮食局会同省质监局等部门，制定各区域大米地理标志品牌申请登记办法，并指导各地建立健全本区域地理标志品牌的推广、使用及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确保各区域在３年内使用地理标志品牌的加工企业大米加工量达到当地大米加工总量的１／３，并逐步扩大地理标志品牌的使用范围，同时引导大米加工骨干企业以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打造系列产品，丰富品种，提高产品附加值。
　　（六）加强品牌宣传，积极开拓销售市场。
　　各地要高度重视大米品牌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以及展洽会、展销会等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及时筹备组建“吉林大米网”，为吉林大米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提供宣传展销平台。同时，鼓励大米加工企业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品牌专卖店；鼓励施行“农超对接”，力争用３—５年时间使我省１２个区域大米地理标志产品全部进入全国各省会城市的大型超市；鼓励大米加工企业利用网络平台开办“网上米店”，拓展销售渠道。
　　（七）强化品牌大米质量监管。
　　为确保吉林省大米品牌的质量和信誉，省粮食局要会同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监督管理办法，指导各地对列入重点培育的大米品牌，从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监管，并做好品牌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指导和服务工作。
　　四、保障与支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省粮食局牵头，省财政厅、省农委、省国土资源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等部门参加，成立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协调指导全省大米品牌建设工作。各市（州）、县（市）政府要把大米品牌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部门责任，形成推进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的工作合力。
　　（二）落实优惠政策。
　　国土资源、财政、税务和金融等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对品牌大米加工企业在土地使用、资金、税收和贷款等方面给予相关政策优惠。
　　省粮食局要会同相关部门，根据本意见，抓紧研究制定推进吉林省大米品牌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完善各项扶持政策，推进工作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